
附件 5

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[合并]协议书

甲方：

乙方： ，与甲方关系 。

甲乙双方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并一事报 村委会同意

后进行了友好协商，达成如下协议，以此共同遵守。

第一条: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将 乡 村 组甲方农村土地承包

经营权证（编码 ）中的 块 亩

承 包 耕 地 与 乙 方 农 村 土 地 承 包 经 营 权 证 （ 编

码 ）中的 块 亩承包耕地合

并 ，合并后甲方为户主，家庭共有 人，合计承包耕地 块 亩。

具体分配情况如下：

户 名
地块名

称

地块

编码

地块四至 地块面

积（亩）

面积合

计（亩）东 南 西 北

甲方

乙方

合计



第二条：甲方代表全家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变更登记手续，

乙方配合。

第三条：国家各项补贴按照承包地变更后享受政策，家庭承担全部

责任和义务。

第四条：本协议双方自签名之日起成立生效， 作

为见证人在本协议上亲笔签名。

第五条：本协议一式陆份，正反面打印，甲乙双方各执两份，见证

人和村委会各执壹份。

第六条：甲乙双方应诚实诺守本协议各项条款，未尽事宜可另行达成

书面协议。若因履行本协议发生纠纷，双方应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可向当

地人民法院起诉解决。

（说明：见证人为村支书、村主任、队长等）

签 字 栏

协

议

签

订

人

甲

方

身份证号

现住址

电话

乙

方

身份证号

现住址

电话

见证人签字

协议签订时间 年 月 日


